
市儿童福利院联合本报启动“温暖水城·福娃回家”行动

来吧，给福娃一个温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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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 12 月 20 日讯
(记者 邹俊美) 20 日本报
刊发了儿童福利院招募寄养
家庭的消息后，不少市民打电
话咨询情况，有的还表示要到
福利院认领孩子。

一位聊城城区的市民打
电话说，她今年 40 岁，一个女
儿已经上了大学，她和丈夫的
工作都不是很忙，一直想找点
事做，看到本报报道后，她想
去福利院认领一个孩子。她
说，女儿去上大学后，家里的
一个房间一直空着，女儿小时
候玩的玩具都还在，认领一个
孩子应该会给家庭增添不少
快乐。她准备过几天去福利院
看看。

市民李女士的孩子今年
上小学，她觉得家里一个孩子
很孤单，想给他找个伴，加上
自己也很喜欢孩子，家里有空
闲的房间。还有几个县里的市
民打来电话，因为路程较远，
无法达到寄养条件。

聊城市儿童福利院工作
人员介绍，现在福利院的孩子
有二十几个孤儿，他们智力正
常身体健康，都在上学。剩下
的都是被遗弃的孩子，都患有
疾病，有十几个智力正常身体
患有疾病，但可以自理的孩
子，还有不少智力不正常但肢
体健全的孩子。这些孩子中患
有脑瘫的比较多，有的终身都
要瘫痪在床。

工作人员呼吁，欢迎市民
献爱心，让福娃们也感受到家
的温暖。

不少市民拨打电话

表示要认领福娃

本报聊城 12 月 20 日讯(记者
邹俊美 ) 他们有的生下来就

患有疾病，被父母遗弃；有的父
母双亡，亲戚都不愿抚养。他们
都是不幸的，忍受着正常孩子无
法想象的痛苦，但他们和正常孩
子一样渴望父爱母爱，渴望家庭
的温暖，他们就是福利院的“福
娃”。如果您有爱心，想为这些孩
子做点什么的话，就参与我们的

“温暖水城·福娃回家”行动吧，
领一个福娃回家，让他们也感受
家庭的温暖。

为了让儿童福利院的孤残

儿童享受到家庭的温暖，聊城
市 儿 童 福 利 院 联 合 本 报 发 起

“温暖水城·福娃回家”行动，招
募寄养家庭，白天让孩子在福
利院接受专业的康复治疗和教
育，夜晚让他们回归家庭享受
亲情。福利院会给符合条件的
寄养家庭签订寄养协议并支付
一定补贴。

聊城市儿童福利院党支部书
记邵卫军介绍，寄养家庭需要有
本市常住户口，最好离儿童福利
院半个小时以内车程。被寄养儿
童入住后，人均居住面积不低于

当地人均居住水平。有稳定的经
济收入，家庭成员人均收入水平
在当地人均收入中处于中等水平
以上。家庭成员未有传染病、精
神疾病，以及其他不利于被寄养
儿童成长的疾病。家庭成员无犯
罪记录，无不良嗜好，关系和睦，
与邻里关系融洽。主要照料人的
年龄在 35 至 55 岁之间，身体健
康，具有照料儿童的能力和经
验，初中(或相当于)以上文化程
度。工作人员介绍，最重要的是
主要照料人要有爱心，喜欢孩
子，寄养家庭最多可认领两个孩

子。
有意愿的家庭可以去福利院

里认领孩子，目前儿童福利院有
近百名适合寄养的孩子。这些孩
子的情况各不相同，有意愿的家
庭可以带孩子回家适应 3 个月，
3 个月后，如果双方都能适应，福
利院会跟家庭签订寄养协议，协
议以年为单位，寄养家庭可以自
愿选择寄养时间。

如果您有爱心，符合寄养家
庭条件，可以拨打福利院办公电
话：2935222 、5056165 或者拨打
本报新闻热线 8451234 。

20 日，在市
儿童福利院，福
娃坐成一排，等
着爱心妈妈喂
饭。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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